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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總務會議紀錄 

時     間：108 年 4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地     點：N407 

主     席：陳總務長衍良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老師委員以及同仁參加，因為大家都很忙，還特別出席會議，再次感謝，

如果待會會議中有任何意見，再請大家不吝指教，謝謝大家。 

 

貳、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總務會議處理報告： 

提案人 案由 執行情形 

學生代表陳錫安 

每學期開始時，往台北的交

通車需要公告。 

107 學年度第二學期開學前，本處已將台

北的交通車資訊，於 e-mail 及總務處網

站上公告。 

周茂林委員 

新增教室節能管控評量的

配套措施，讓老師可以解釋

說明誤會。 

這項評量是單位績效評量，不是針對個人

而是各單位，因為教室都由系院和教務處

管理，沒有達到有效的管理方式，當然是

由系院加以負責，絕不是針對老師，所以

老師也不用做特別的蒐證。 

周茂林委員 

基於晚上安全的考量，圓環

的交通標誌要明顯。 

本處於上次會議結束後，即新增圓環反光

板、指引標示及防撞桿，並重新規劃行人

斑馬線位置，以維護本校教職員生之安

全。 

學生代表陳錫安 

陽光大道及往宿舍道路上

夜間照明不夠。 

因為設定的時間有跑掉，已經重新設定，

陽光大道晚上 11 點前都不會關燈，並於

六月時，修剪遮擋路燈的樹枝，大道上夜

間照明將更明亮。 

 

叁、討論事項： 

第一案：檢具開南大學學、碩、博士服借用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詳如附件一） 

說明：組織規程變更修正條文第二、三、五條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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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檢具開南大學郵件處理規則修正案，提請審議。（詳如附件二） 

說明：組織規程及收件時間變更修正條文第二、三、五條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檢具開南大學財物管理辦法之修正案，提請審議。（詳如附件三） 

說明：1.第三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六條、

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

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配合組織異動修改為採購保管組。 

2.第四條、第七條、第二十六條：該單位已改為圖書資訊處。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檢具開南大學財產物品認定要點之修正案，提請審議。（詳如附件四） 

說明： 1.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第六點、第八點、第九點：配合組

織異動修改為採購保管組。 

2.第七點：該單位配合組織異動修改為圖書資訊處。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檢具開南大學財產遺失、失竊及毀損處理辦法之修正案，提請審議。（詳

如附件五） 

說明：第二條：配合組織異動修改為採購保管組。 

決議：照案通過 

 

第六案：檢具開南大學鑰匙管理借（使）用要點之修正案，提請審議。（詳如附件

六） 

說明：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配合組織異動修改為採購保管組。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檢具開南大學置物櫃管理辦法之修正案，提請審議。（詳如附件七） 

說明：1.第二條、第三條、第七條：配合組織異動修改為採購保管。 

2.第二條：該單位已修改為事務營繕組。 

決議：修正後通過，修正後之辦法詳如附件七。 

 

肆、政策宣導：(略) 

 

伍、臨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戴偉謙委員） 

案由：從卓越樓連結走廊走至至誠樓的區域，在飲水機以及木頭桌子旁，有需多的

菸蒂，因為適逢招生面試當天，令家長觀感不佳，請單位留意。 

決議：針對抽菸部分惠請學務處加強宣導本校為無菸校園，至於菸蒂部分請清潔同

仁加強巡邏及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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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應日系（陳妍伶委員） 

案由：至誠樓夜間上課學生會在教室外休息區抽菸，遇到這情況老師該如何處理？ 

決議：請總務處同仁公告週知，若遇抽菸狀況請即時通知校安中心以及公告校安分

機號碼。事後菸蒂的清潔由總務處加強清潔人員處理，並製作宣導的公告。 

 

第三案：      提案單位：數位空間與商品設計學士學位學程（簡榮志委員） 

案由：教室的投影機之前有設定無訊號數分鐘後會自動關機，那現在似乎沒有這項

設定了，是不是有其他辦法可以自動關掉？ 

決議：惠請圖資處設定檢查。 

 

第四案：                    提案單位：應英系（周茂林委員） 

案由：針對學校女生廁所，臭味的清潔方面加強打掃，以及門鎖安全方面，如果學

校有預算，可否全面的更換門鎖？ 

決議：請事務營繕組女性同仁巡視女生廁所，加強女生廁所修理進度。若老師有發

現問題請盡量向總務處告知，處理速度會更快。門鎖的部分會全面加油或

更換新鎖。 

 

第五案：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戴偉謙委員） 

應日系（陳妍伶委員） 

案由：廁所的部分，建議在適當的地方放個掛勾，以便冬天穿著厚重衣服時如廁。 

決議：將在至誠樓、卓越樓、行政樓全面更新新的掛鉤。 

 

第六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許建華委員） 

                     通識教育中心（戴偉謙委員） 

案由：關於校內停車場，往學生宿舍方向的網狀格時常有一台黑色轎車停在那裡，

請總務處加強巡邏違規車輛，以免有更多違規車輛效仿。有些車輛待速在

車上吹冷氣，請定時巡視。 

決議：請警衛隊長定時加強巡邏車輛，針對那台黑色轎車將查詢車證後私下勸導。 

 

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生會會長（陳錫安） 

案由：至誠樓地下室淋浴間，是否可以固定時段提供熱水？ 

決議：健身房靠近烘焙教室旁有提供熱水淋浴間可使用，但為避免校外人士濫用，

本處將進行評估處理，後續將公告週知，以利教職員生使用。 

 

第八案：                 提案單位：國際企業系（謝欣容委員） 

案由：卓越樓飲水機接水槽時常有茶葉渣，以及每次換完濾心後都會有一股消毒的

味道。 

決議：請廠商以及本校水電師傅做檢測，檢查是水管的問題還是是濾心的問題。 

 

第九案：                 提案單位：資訊傳播系（張鵬展委員） 

案由：至誠樓七樓教研室走廊電燈因節能政策都會關掉，夜間辦公會找不到電源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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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建議總務處是否在電梯口或重要交叉口安裝感應式電燈？ 

決議：節能同時還是要維持安全，本處會宣導各同仁，電梯口以及樓梯口等重要地

點請勿將電燈關閉，以策安全。 

 

陸、散會：108 年 4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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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開南大學學、碩、博士服借用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

請用紅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

色字體加雙刪除線） 

現行條文 

（字體：新細明體／12） 
說明 

二、本校學、碩、博士服（以下稱

學位服），統一由總務處文書採購

保管組集中管理。 

二、本校學、碩、博士服（以下稱

學位服），統一由總務處文書保管

組集中管理。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三、學位服借用規定： 

    (一)申請時間為：每年四月一

日起至畢業典禮前三日止。 

    (二)以班為單位，由各班班代

表造具畢業生名冊，填寫借用

申請書，送文書採購保管組排

定時間後至出納組繳交費用。

    (三)依排定領取時間至文書採

購保管組辦理借用手續。 

      1.繳交學生證（或身分證、

健保卡）及申請書。 

      2.學位服洗滌費用收據（學

士服每套壹佰元、碩士服每套

貳佰元、博士服每套肆佰元），

由借用人自行負擔。 

     3.領取學位服（含衣服、帽

子、披肩）必須當面點清。 

(四)歸還時由各班代表先行檢

查所借用衣帽、披肩，並請借

用代理人送至文書採購保管組

（指定地點點齊收齊）領回抵

押證件。 

三、學位服借用規定： 

    (一)申請時間為：每年四月一日

起至畢業典禮前三日止。 

    (二)以班為單位，由各班班代表

造具畢業生名冊，填寫借用申

請書，送文書保管組排定時間

後至出納組繳交費用。 

    (三)依排定領取時間至文書保

管組辦理借用手續。 

      1.繳交學生證（或身分證、 

健保卡）及申請書。 

      2.學位服洗滌費用收據（學

士服每套壹佰元、碩士服每套

貳佰元、博士服每套肆佰元），

由借用人自行負擔。 

      3.領取學位服（含衣服、帽

子、披肩）必須當面點清。 

    (四)歸還時由各班代表先行檢 
查所借用衣帽、披肩，並請借

用代理人送至文書保管組（指

定地點點齊收）領回抵押證

件。 

配合組

織異動

修改為

採購保

管組。 

 

五、借用學位服期限至畢業典禮結

束後十天內歸還，手續未辦妥

前，文書採購保管組不歸還證

件。 

五、借用學位服期限至畢業典禮結

束後十天內歸還，手續未辦妥

前，文書保管組不歸還證件。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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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開南大學郵件處理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

請用紅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

色字體加雙刪除線） 

現行條文 

（字體：新細明體／12） 
說明 

二、辦法 

    (一)由文書採購保管組兼辦

收發室工作，負責簽收郵件、

貨物，並予分類整理。 

    (二)教職員工郵件簽收後，掛

號郵件分類登錄各單位自行簽

領，非掛號郵件直接投遞於各

單位交換櫃，由各單位自行取

回。 

    (三)學校公文由文書組秘書

室拆閱掛收文號，依公文分文

手續處理。 

    (四)學生郵件：依信封所載

系、所、年級送交系所轉發，

未書寫系所年級之信件，則於

定點置放由學生自行領取。 

二、辦法 

(一)由文書組兼辦收發室工

作，負責簽收郵件、貨物，並

予分類整理。 

(二)教職員工郵件簽收後，掛

號郵件分類登錄各單位自行

簽領，非掛號郵件直接投遞於

各單位交換櫃，由各單位自行

取回。 

(三)學校公文由文書組拆閱掛

收文號，依公文分文手續處

理。 

(四)學生郵件：依信封所載

系、所、年級送交系所轉發，

未書寫系所年級之信件，則於

定點置放由學生自行領取。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三、郵件交寄時間為早上 8時至下

中午 1612 時止。 

三、郵件交寄時間為早上 8 時至下

午 16 時止。 

調整收

件時間 

 

五、本規則經總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實自發布日施

行，修正時亦同。 

五、本規則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配 合 實

際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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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開南大學財物管理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

請用紅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

色字體加雙刪除線） 

現行條文 

（字體：新細明體／12） 
說明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財物為財

產與物品，財產(應列

入財產帳)者，係指土

地、土地改良物、房

屋建築及附屬設備，

及購置金額在一萬元

(含)以上，且使用年

限在兩年(含)以上之

機械、儀器、交通、

運輸與雜項等設備；

物品(應列入物品帳)

係不屬於前述財產之

設備、用具、包括非

消耗品暨消耗品。財

物認定要點由總務處

採購文書保管組另訂

之。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財物為財

產與物品，財產(應列

入財產帳)者，係指土

地、土地改良物、房

屋建築及附屬設備，

及購置金額在一萬元

(含)以上，且使用年限

在兩年(含)以上之機

械、儀器、交通、運

輸與雜項等設備；物

品(應列入物品帳)係

不屬於前述財產之設

備、用具、包括非消

耗品暨消耗品。財物

認定要點由總務處文

書保管組另訂之。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四  條  圖書及博物之財物管

理作業要點由圖書館

資訊處另訂之。  

 

第  四  條  圖書及博物之財物管

理作業要點由圖書館

另訂之。  

 

配 合 組

職 異 動

修 改 為

圖 書 資

訊處 

第  七  條  財物管理權責劃分如

下：  

一、總務處：為全校財物管理之主

管單位，並負有定期或不定期盤

點、查核之責。 

二、圖書館資訊處：負責圖書、博

物及相關物品之管理，報表之編製。

三、其他各單位負財物保管及帳數

相符之責。 

第  七  條  財物管理權責劃分如

下：  

一、總務處：為全校財物管理之主

管單位，並負有定期

或不定期盤點、查核

之責。 

二、圖書館：負責圖書、博物及相

關物品之管理，報表

之編製。  

三、其他各單位負財物保管及帳數

相符之責。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圖 書 資

訊處 



8 

第  八  條  一般原則  

一、為落實財物管理，每單位應

指派「財物監管人」，各單

位秘書、主管為當然監管

人，其職責如下：  

(一)協助核對總務處採購文書保

管組送各單位之財產、物品清

單、報表及財產、物品標籤。 

(二)督導財物保管人粘貼標籤於

財產、物品上。  

(三)督導財物保管人將財物清單

及報表歸檔，隨時查詢。  

(四)督導財物異動管理，並指派

該單位「集體財物」之財物保管

人。  

(五)每年盤點之協調聯繫。  

(六)財物保管人離職時，協助財

物移交工作，如無接交人則為當

然財物保管人應負保管之責，待

人員遞補後再行轉交。  

(七)其他協調聯繫，暨財物保管

事項。  

二、財物設財物保管人：  

(一)凡辦公室、研究室、電腦室、

實驗室等範圍內，所屬個人使用

之財物，該使用人為財物保管人。

(二)無固定使用人之財物，多人

共同使用之財物(集體財物)，得

由保管單位主管指派財物保管

人。 

 

第  八  條  一般原則  

一、為落實財物管理，每單位應

指派「財物監管人」，各單

位秘書、主管為當然監管

人，其職責如下：  

(一)協助核對總務處文書保管

組送各單位之財產、物品

清單、報表及財產、物品

標籤。  

(二)督導財物保管人粘貼標籤

於財產、物品上。  

(三)督導財物保管人將財物清

單及報表歸檔，隨時查詢。 

(四)督導財物異動管理，並指派

該單位「集體財物」之財

物保管人。  

(五)每年盤點之協調聯繫。  

(六)財物保管人離職時，協助財

物移交工作，如無接交人

則為當然財物保管人應負

保管之責，待人員遞補後

再行轉交。  

(七)其他協調聯繫，暨財物保管

事項。  

二、財物設財物保管人：  

(一)凡辦公室、研究室、電腦

室、實驗室等範圍內，所

屬個人使用之財物，該使

用人為財物保管人。  

(二)無固定使用人之財物，多人

共同使用之財物(集體財

物)，得由保管單位主管指

派財物保管人。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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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種研究計畫案、獎金所購

置之財物，該計畫主持人為

財物保管人，該財物為校產

列入盤點項目。 

三、財物增加單之使用單位欄與財

物保管人須為同一單位，財物保管

人須為編制內人員。  

四、借用財物須善盡管理責任，倘

發生遺失毀損情事，經查證係「未

盡善良管理應有之注意」，則應依

規定負賠償之責。  

五、財物如有異動，須知會單位「財

物監管人」彙整資料，並至總務處

採購文書保管組辦理財物異動手

續。 

六、財物保管人離職時，須將所保

管之財物移交，單位「財物監管人」

有監督之責，並備妥財物移交清冊

乙份，至總務處採購文書保管組會

簽離職手續。  

(三)各種研究計畫案、獎金所購

置之財物，該計畫主持人為

財物保管人，該財物為校產

列入盤點項目。 

三、財物增加單之使用單位欄與財

物保管人須為同一單位，財物保管

人須為編制內人員。  

四、借用財物須善盡管理責任，倘

發生遺失毀損情事，經查證係「未

盡善良管理應有之注意」，則應依

規定負賠償之責。  

五、財物如有異動，須知會單位「財

物監管人」彙整資料，並至總務處

文書保管組辦理財物異動手續。 

六、財物保管人離職時，須將所保

管之財物移交，單位「財物監管人」

有監督之責，並備妥財物移交清冊

乙份，至總務處文書保管組會簽離

職手續。 

 

第二章 財物之分類編號及登記  

第一節 分類編號  

第  九  條  各單位購置之財

物，經完成取得手續後，由總

務處採購文書保管組分類編號

並登記列帳。廣義財物分類如

下： 

第二章 財物之分類編號及登記  

第一節 分類編號  

第  九  條  各單位購置之財

物，經完成取得手續後，由總

務處文書保管組分類編號並登

記列帳。廣義財物分類如下：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十二 條  財物經分類編號登記

後，均應黏貼標籤標示之；標籤製

作由總務處採購文書保管組統一辦

理，如財物無法黏貼標籤時，各該

單位應妥為保存備用，並通知總務

處採購文書保管組處理。 

第 十二 條  財物經分類編號登記

後，均應黏貼標籤標示之；標籤製

作由總務處文書保管組統一辦理，

如財物無法黏貼標籤時，各該單位

應妥為保存備用，並通知總務處文

書保管組處理。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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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總務處採購文書保

管組為本校財物管理業務統籌單

位，職責如下： 

第 十四 條  總務處文書保管組

為本校財物管理業務統籌單位，

職責如下：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十五 條  各單位人員對財物

保管之權責及規定：

一、使用單位或經管單位主管為

各單位當然之「財物監管人」，

應確實瞭解並注意各該單位財物

使用及管理狀況，如有不當使用

之情形，負適時糾正之責；並應

指派該單位編制內專職人員為各

該單位之(集體財物)之「財物保

管人」，如無人接交則為當然「財

物保管人」應負相關之責，並書

面知會總務處採購文書保管組。

 

第 十五 條  各單位人員對財物

保管之權責及規定： 
一、使用單位或經管單位主管為

各單位當然之「財物監管人」，

應確實瞭解並注意各該單位財物

使用及管理狀況，如有不當使用

之情形，負適時糾正之責；並應

指派該單位編制內專職人員為各

該單位之(集體財物)之「財物保管

人」，如無人接交則為當然「財

物保管人」應負相關之責，並書

面知會總務處文書保管組。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十六 條  使用單位或經管單

位之主管調、離職前，單位財物

應辦理清點無誤，並於移交清冊

中簽章後，存總務處採購文書保

管組乙份備查。 

第 十六 條  使用單位或經管單

位之主管調、離職前，單位財物

應辦理清點無誤，並於移交清冊

中簽章後，存總務處文書保管組

乙份備查。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十七 條  財物購妥付款申

請，應登錄財產系統填具「財產、

物品增加單」且維護保管人及存

放地點送總務處採購文書保管組

辦理財物登記後一併請款；填具

「財產、物品增加單」應注意下

列事項：  

第 十七 條  財物購妥付款申請，

應登錄財產系統填具

「財產、物品增加單」

且維護保管人及存放

地點送總務處文書保

管組辦理財物登記後

一併請款；填具「財

產、物品增加單」應

注意下列事項：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十八 條  購置財物未經總務處

採購文書保管組辦理

財物登記作業確認

前，不得向會計部門

申請付款。  

第 十八 條  購置財物未經總務處

文書保管組辦理財物

登記作業確認前，不

得向會計部門申請付

款。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十九 條  財物非屬學校經費

購置 (如捐贈或附贈) 取得時，

亦應填具「財產(物)增加單」送

總務處採購文書保管組辦理財物

登記，並填明資料。 

第 十九 條  財物非屬學校經費

購置 (如捐贈或附贈) 取得時，亦

應填具「財產(物)增加單」送總務

處文書保管組辦理財物登記，並

填明資料。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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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六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提出

財物報廢申請後，會

同總務處事務營繕組

或圖書資訊科技中心

處䆺視該申請報廢之

財物損壞程度，並加

註意見報請核准辦理

除帳並處理廢品。未

核准前，使用單位仍

應妥為保管，不得隨

意丟棄。 

第二十六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提出

財物報廢申請後，會

同總務處事務營繕組

或資訊科技中心䆺視

該申請報廢之財物損

壞程度，並加註意見

報請核准辦理除帳並

處 理 廢 品 。 未 核 准

前，使用單位仍應妥

為保管，不得隨意丟

棄。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圖 書 資

訊處 

第二十八條  汰舊尚堪用之廢品，

以報請變賣或轉撥、

贈送為原則；如無法

變賣則消除財物標

籤、註記並拆卸後集

中定點，總務處採購

文書保管組定期招商

付費清運；或視實際

情況適時簽奉核定後

處理之。變賣所得悉

數繳回本校。  

第二十八條  汰舊尚堪用之廢品，

以報請變賣或轉撥、

贈送為原則；如無法

變 賣 則 消 除 財 物 標

籤、註記並拆卸後集

中定點，總務處文書

保管組定期招商付費

清運；或視實際情況

適時簽奉核定後處理

之。變賣所得悉數繳

回本校。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三十 條  總務處採購文書保管

組應經常對各使用、

經管單位進行不定期

之財物抽點工作，主

動發掘問題提請檢

討，謀求改善並列入

紀錄備查，並於適當

時間予以複核。  

第 三十 條  總務處文書保管組應

經常對各使用、經管

單位進行不定期之財

物抽點工作，主動發

掘問題提請檢討，謀

求改善並列入紀錄備

查，並於適當時間予

以複核。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三十一條  各單位發現財物遺失

或失竊時，應保持現

埸原狀，並由財物保

管人通知總務處採購

文書保管組及事務營

繕組。 

第三十一條  各單位發現財物遺失

或失竊時，應保持現

埸原狀，並由財物保

管人通知總務處文書

保 管 組 及 事 務 營 繕

組。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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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  一般原則：  

一、本校各單位對

所管理及使用之財

物，應注意保養及整

理，不得毀損、棄置。

二、本校財物由總

務處採購文書保管

組、會計室及財物使

用單位隨時盤查，每

一會計年度至少實施

盤點財產一次，物品

則不定期盤點，並應

作成盤點紀錄，以確

保財產、物品安全。

第三十四條  一般原則：  

一、本校各單位

對所管理及使用之財

物，應注意保養及整

理，不得毀損、棄置。 

二、本校財物由

總務處文書保管組、

會計室及財物使用單

位隨時盤查，每一會

計年度至少實施盤點

財產一次，物品則不

定期盤點，並應作成

盤點紀錄，以確保財

產、物品安全。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三十五條  財產報表：  

總務處採購文

書保管組對各經管、

使用單位之財產、物

品明細表應按每學年

度列印乙次，分由各

經管、使用單位領

取。每月中旬總務部

門根據上月(依據會

計室傳票日期)「財產

增加單」及「財產減

損單」編製「財產增

減表」，送會計部門

複核彙辦。  

第三十五條  財產報表：  

總 務 處 文 書 保

管組對各經管、使用

單位之財產、物品明

細表應按每學年度列

印 乙 次 ， 分 由 各 經

管、使用單位領取。

每月中旬總務部門根

據上月(依據會計室

傳票日期)「財產增加

單」及「財產減損單」

編製「財產增減表」，

送 會 計 部 門 複 核 彙

辦。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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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開南大學財產物品認定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

請用紅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

色字體加雙刪除線） 

現行條文 

（字體：新細明體／12） 
說明 

二、一千元以下(不含)之非消耗

品，可由各單位列管，採購文書

保管組以○費 簽印核銷不列帳，

(大宗採購或特殊物品可認定為

列管物品，由採購文書保管組登

帳列管)。 

二、一千元以下(不含)之非消耗品，

可由各單位列管，文書保管組以 

○費 簽印核銷不列帳，(大宗採購

或 特 殊 物 品 可 認 定 為 列 管 物

品，由文書保管組登帳列管)。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三、非消耗品一千元至一萬元(不

含)，且使用年限二年以上，採購

文書保管組以○物 簽印認定為列

管物品，核銷時上財產系統填物

品增加單，採購文書保管組登帳

列管。 

三、非消耗品一千元至一萬元(不

含)，且使用年限二年以上，文

書保管組以○物 簽印認定為列

管物品，核銷時上財產系統填

物品增加單，文書保管組登帳

列管。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四、非消耗品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

限二年以上，採購文書保管組

以○財簽印認定為財產，核銷時

上財產系統填財產增加單，採

購文書保管組登帳列管。 

四、非消耗品一萬元以上且使用年

限二年以上，文書保管組以○財
簽印認定為財產，核銷時上財

產系統填財產增加單，文書保

管組登帳列管。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五、二千元(含)至一萬元(不含)

之圖字畫、照片、陳設用具…等，

認定為列管物品，一萬元以上認

定為財產，皆由採購文書保管組

登帳列管。二千元以下可由各單

位自行管理。 

五、二千元(含)至一萬元(不含)之圖

字畫、照片、陳設用具…等，

認定為列管物品，一萬元以上

認定為財產，皆由文書保管組

登帳列管。二千元以下可由各

單位自行管理。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六、二千元(含)至一萬元(不含)且

使用年限二年以上之防雨、被

服,布類（成品）用具認定為列

管物品，一萬元以上認定為財

產，皆由採購文書保管組登帳

列管。二千元以下可由各單位

自行管理。 

六、二千元(含)至一萬元(不含)且使

用年限二年以上之防雨、被服,
布類（成品）用具認定為列管

物品，一萬元以上認定為財

產，皆由文書保管組登帳列

管。二千元以下可由各單位自

行管理。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七、圖書、期刊及教學 CD、VCD、

DVD、錄音帶、錄影帶由圖書館資訊

處登帳。 

七、圖書、期刊及教學 CD、VCD、

DVD、錄音帶、錄影帶由圖書館登

帳。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圖 書 資

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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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電腦軟體(買斷-具有永久所有

權)認定為財產，由採購文書保管組

登帳列管。 

八、電腦軟體(買斷-具有永久所有

權)認定為財產，由文書保管組登帳

列管。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九、註明＂禮物＂、＂贈品＂之財

物認定為費用。採購保管組以

○費簽印核銷不登帳列管。 

 

九、註明”禮物”、”贈品”之財物認

定為費用。保管組以○費 簽印核

銷不登帳列管。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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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開南大學財產遺失、失竊及毀損處理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

請用紅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

色字體加雙刪除線） 

現行條文 

（字體：新細明體／12） 
說明 

第 二 條  各單位發現財產遺失或

失竊時，應保持現場原

狀，於上班時間內立即

通知總務處採購文書保

管組及事務營繕組，以

便派員瞭解狀況並作成

紀錄，必要時得報警偵

辦。 

第 二 條  各單位發現財產遺失或

失竊時，應保持現場原

狀，於上班時間內立即

通知總務處文書保管組

及事務營繕組，以便派

員瞭解狀況並作成紀

錄，必要時得報警偵辦。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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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開南大學鑰匙管理借(使)用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

請用紅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

色字體加雙刪除線） 

現行條文 

（字體：新細明體／12） 
說明 

第 二 條  持有單位 

一、鑰匙備份單位：總務處採購

文書保管組，備份一套全校所有

鑰匙。 

第 二 條  持有單位 

一、鑰匙備份單位：總

務處文書保管組，

備份一套全校所有

鑰匙。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三 條  臨時借用 

一、各單位或個人臨時借用鑰匙，

需親自至採購文書保管組登記，如

請他人代借，則需附當事人簽章之

借用單辦理，並於使用後立即交還

採購文書保管組簽收。 

二、上班〈課〉期間，借用鑰匙〈非

本人或非該單位保管之鑰匙〉需向

原單位借用，或經該單位同意，並

附簽章單據至採購文書保管組辦理

借用手續。 

三、辦理各項活動之場地鑰匙，需

由活動承辦人〈本校教職員工〉向

該空間管理單位借用。 

四、採購保管組備份鑰匙只借與該

空間管理人或單位，不借學生或廠

商。 

第 三 條  臨時借用 

一、各單位或個人臨時借用鑰匙，

需親自至文書保管組登記，如請他

人代借，則需附當事人簽章之借用

單辦理，並於使用後立即交還文書

保管組簽收。 

二、上班〈課〉期間，借用鑰匙〈非

本人或非該單位保管之鑰匙〉需向

原單位借用，或經該單位同意，並

附簽章單據至文書保管組辦理借用

手續。 

三、辦理各項活動之場地鑰匙，需

由活動承辦人〈本校教職員工〉向

該空間管理單位借用。 

四、保管組備份鑰匙只借與該空間

管理人或單位，不借學生或廠商。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四 條  附  則 

一、採購文書保管組負責鑰匙之保

管及受理借用。 

二、各單位新配或更換門鎖，應由

總務處事務組統一辦理，乙份鑰匙

送採購文書保管組備存。 

三、領用之鑰匙於辦理離職手續

時，需列入移交。 

 

第 四 條  附  則 

一、文書保管組負責鑰匙之保管及

受理借用。 

二、各單位新配或更換門鎖，應由

總務處事務組統一辦理，乙份鑰匙

送文書保管組備存。 

三、領用之鑰匙於辦理離職手續

時，需列入移交。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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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開南大學置物櫃租用管理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字體：標楷體／12，修改處新增條文

請用紅色字體加底線，刪除條文請用黑

色字體加雙刪除線） 

現行條文 

（字體：新細明體／12） 
說明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辦

法辦理置物櫃租用手續，每人以

租用一個為限，租用以學生度為

單位計價，每學年八月十五日起

開始接受租用申請業務，使用期

間為每年八月十五日起至次年七

月十五日止，為期 11 十一個月

（每年七月十六日至八月十四日

為清櫃整備期，由事務營繕組會

同採購保管組辦理）。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辦

法辦理置物櫃租用手續，每人以

租用一個為限，租用以學生度為

單位計價，每學年八月十五日起

開始接受租用申請業務，使用期

間為每年八月十五日起至次年七

月十五日止，為期 11 個月（每年

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四日為清櫃

整備期，由事務組會同保管組辦

理）。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三 條  租用置物櫃者，每學

年應一次繳納租金新台幣伍佰五

百元，及押金新台幣伍佰五百

元，俟租用期滿，至總務處採購

保管組繳回鑰匙後完成退租手

續，本校無息退還押金；租用期

限未滿不得申請換櫃，亦不得退

租金；逾期（七月十五日前）未

辦理退租及續租手續者，沒收押

金，領取鑰匙時即為租用生效日

期。 

第 三 條  租用置物櫃者，每學

年應一次繳納租金新台幣伍佰

元，及押金新台幣伍佰元，俟租

用期滿，至總務處保管組繳回鑰

匙後完成退租手續，本校無息退

還押金；租用期限未滿不得申請

換櫃，亦不得退租金；逾期（七

月十五日前）未辦理退租及續租

手續者，沒收押金，領取鑰匙時

即為租用生效日期。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 四 條  續租者，應按照至期

日前（七月十五日）辦理續租手

續（七月十六日至八月十四日間

不需清櫃可續用），繳納租金新

台幣伍佰五百元，租用期間仍以

學年租期為準至次年七月十五日

止。 

第 四 條  續租者，應按照至期

日前（七月十五日）辦理續租手

續（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四日間

不需清櫃可續用），繳納租金新

台幣伍佰元，租用期間仍以學年

租期為準至次年七月十五日止。 

 

第 七 條  租用置物櫃者於承租

期間內遺失鑰匙，需向採購保管

組申請協助開櫃（領新鎖），並

繳交費用新台幣 50 五十元。 

第 七 條  租用置物櫃者於承租

期間內遺失鑰匙，需向保管組申

請協助開櫃（領新鎖），並繳交

費用新台幣 50 元。 

配 合 組

織 異 動

修 改 為

採 購 保

管組。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實施行，

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